
授权委托书（样本） 

兹委托           代表本人（或本机构）出席于   年  月  日召开的

普惠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代为行使对所有议案的表决权。 

本人（或本机构）的意见为（请在表决意见栏内划“√”）： 

同意 反对 弃权 

   

上述授权的有效期限至 2013年 11月 19日止。 

  个人委托人（签字）：            

  机构委托人（加盖公章）：            

  个人委托人证件号码：            

  证券账户卡号：            

  受托人：            

  个人受托人证件号码：            

  附注：此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在填写完整并签字盖章后均为有效。 

  授权委托书填写注意事项： 

  1、本授权书仅为样本供基金份额持有人参考使用。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以自行制作符

合法律规定及《普惠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要求的授权委托书。 

  2、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授权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以及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机构和个人，

代为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的表决权。 

  3、本授权委托书（样本）中“个人委托人证件号码”，指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或购买

本基金时的证件号码或该证件号码的更新。 



  4、本授权委托书（样本）中“证券账户卡号”，仅指持有普惠基金份额的证券账户卡

卡号。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拥有多个此类证券账户且需要按照不同账户持有基金份额分别行

使表决权的，应当填写证券账户卡号，其他情况可不必填写。此处空白、多填、错填、无法

识别等情况的，将被默认为代表此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普惠基金所有份额。 

 

 

 

 


